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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赛耐比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一致行动人续签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的公告 

 

2015年 7月 1日,张莉、李琪、范中兆、祝长军签暑了《一致行

动协议》，并于 2015年 9月 15日签署了《补充协议》，前述协议的期

限在宁波赛耐比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股票于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之日起的三十六个月届满之日终止。

2015年 12月 7日，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

转让。 

公司一致行动人张莉、李琪、范中兆、祝长军于 2018年 11月 1

日续签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协议各方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8,160,000股，

持股比例合计为 89.77%，协议约定四人仍为一致行动人，一致行动

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满 3 年之日止。 

本次签暑的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具体情况如下: 

一、签暑协议基本情况 

协议各方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续签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一致行动

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满 3 年之日止。

截至协议签暑日，协议各方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: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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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莉持有公司股份 18,160,000股，持股比例 42.72%；李琪持有

公司股份 11,600,000 股，持股比例 27.29%；范中兆持有公司股份

4,800,000股，持股比例 11.29%；祝长军持有公司股份 3,600,000股，

持股比例 8.47%。 

二、协议签署主要内容  

（一）自协议签署之日起，在处理有关公司经营发展且根据相关

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需要由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的事项

时仍应保持一致行动: 

（1）就有关公司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在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行

使表决权时保持一致； 

（2）各方保证在行使公司股东权利时采取相同的意思表示，以

巩固协议各方在公司中的控制地位。 

（3）各方在决定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事项时，共同行使公司股东

权利，包括但不限于行使召集权、提案权、表决权时采取一致行动。 

（4）各方在公司股东大会中行使下列职权时保持一致： 

1）共同投票表决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； 

2）共同投票表决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、决算方案； 

3）共同投票表决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； 

4）共同投票表决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以及发

行公司债券的方案； 

5）共同投票表决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； 

6）共同行使在股东大会中的其它职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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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各方同意在本协议有效期间就本协议所述事项互为一致行

动人，各方承诺将严格遵守和履行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及规章规定的、

关于一致行动人的义务和责任。 

（6）各方同意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未经其他各方事前同意不得

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。 

（7）各方在其持有公司股份期间，不与任何除本协议当事人以

外的第三方签订与本协议内容相同或相似的协议、合同、备忘录或其

他类似文件。 

（8）本协议适用于本协议有效期内各方所持的所有公司股份（无

论股份数量的增、减）。 

（二）协议各方收到董事会、股东大会通知后，若对董事会、股

东大会的任何一项或多项议案拟投“反对票”或“弃权票”，则应当

于会议召开日止前 2日内书面通知董事会秘书及其他各方。收到书面

通知后，由董事会秘书牵头召集协议各方召开内部会议，各方将按人

数简单多数进行表决，并按多数方意见在董事会、股东大会表决时发

表一致意见。如出现赞成和反对票相同的情形，各方同意张莉多一票

表决权。 

（三）任何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本协议项下的约定，承担如下违

约责任：违约方每出现一次违约行为，则应当向其他各方支付 500万

元人民币（大写：伍佰万元整）作为违约金。各方确认，该金额为一

致行动中因一方违约而导致的合理损失；除非守约方另有证据证明，

守约方本次损失实际大于该等约定数额，则以其主张的实际损失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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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协议签暑影响  

本次续签《一致行动协议》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稳定现有的控制

结构，提高公司管理层的决策效率，确保公司稳定、健康、持续发展。

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的续签，未造成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《一致行动协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宁波赛耐比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11月 2日 

 


